
证券代码：

600584

证券简称：长电科技 � � �公告编号：临

2010-041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第一大股东新潮集团位于江阴长山

路的土地的议案》，根据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苏）苏地澄（

2010

）（估）字

118

号评估报

告，其评估价格为

8,007.89

万元。

因该事项涉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从谨慎原则出发，又聘请了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对本地块进行评估，立信永华评报字（

2010

）第

208

号评估报告显示，评估价格为

8,007.89

万元，

与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价格一致。本次关联交易最终确定的转让价格以第二次评

估为准，为

8,007.89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0-056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额度：

3,000

万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新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东西湖支行（以下简称交行东西湖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湖北汉电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电集团） 与交通银行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签订的一笔

3,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汉新公司提供上述

3,000

万元担保后，累计为汉电集团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000

万元。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1

月

16

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汉新公司为汉电集团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的议案》（相关担保情况和决

议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

11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公告，公告编

号：

2010-048

、

2010-051

、

2010-054

），同意汉新公司为汉电集团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为主合同届满之日起两年，其审批程序符合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汉新公司与交行东西湖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担保限额为

10,000

万元，担保范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9

日期间汉电集团与交行东西湖支行在担保限额内签订的全部借款合同，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为汉电集团与交行东西湖支行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签订的一笔《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该笔借款金额

3,0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自首次放款日起起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止；保证期间为

2012

年

8

月

31

日起至担保范围内最后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

除上述条款之外，担保协议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

106,31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净资产（

148,102.96

万元）的

71.78%

；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91,970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10%

；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7,50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6％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6,8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62%

。 上述担保都在正常履行

之中，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发生。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汉电集团营业执照复印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７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

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青岛岸琴御公馆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良彦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副董事长胡耀庭因事不能参会，书面委托副董事长、总经理杨晓代为参加会议并表决，监事

４

人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资格、条件的要求，经认真自查，认为公司符合以下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且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符

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及《实施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２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的

９０％

，即

１８．３８

元

／

股。 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及《实施细则》第七条的规定。

３

、特定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管理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及《实施细则》第九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符合《管理

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即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适用《管理办法》第三

十八条第（四）项的规定，符合条件。

６

、公司不存在下列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２

）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

３

）公司及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

４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

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５

）公司或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

（

６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７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分项审议表决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６

个月内择机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３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５

，

５００

万股（含

１５

，

５０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将根据本次募集资

金总额与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相应地调整。 在上述范围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

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４

、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面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

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

最终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５

、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决议会议公告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１８．３８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对发

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由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７

、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９

、上市地点

在限售期结束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１０

、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８．５

亿元（未扣除发行费用）。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１１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拟用于龙泉矿井建设和补充流动资金。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足

２８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则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解决。

由于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王良彦、胡耀庭（委托杨晓）、杨晓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１２

、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于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王良彦、胡耀庭（委托杨晓）、杨晓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于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王良彦、胡耀庭（委托杨晓）、杨晓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由于王良彦、胡耀庭（委托杨晓）、杨晓在集团公司任职，此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王良彦、胡耀庭（委托

杨晓）、杨晓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董事会同意将此议案提请公司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青岛岸琴御公馆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健先生主持，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４

人，监事赵宏达因事

不能参会，书面委托监事张向荣代为参加会议并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气化”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

议，公司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不超过

１５

，

５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２８．５０

亿元（未扣除发行费用）。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涉及以下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拟以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下属龙泉煤矿（龙泉煤矿为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在建矿井）的建设。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用于龙泉煤矿建设， 鉴于龙泉公司其余两个股东分别为中煤

能源和煤气化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方，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正在与龙泉公司的其他两个股东协商， 是否同比例对龙泉公司增资及增资后龙泉公司的股权

比例，待签署相关协议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按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１

、中煤能源

公司名称：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安

注册资本：

１

，

３２５

，

８６６．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公司简介：

中煤能源是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煤能源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煤气化集团

公司名称：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良彦

注册资本：

１２７

，

９８９．９３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

公司简介：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原名太原煤炭气化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 经原煤炭部、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煤厅字［

１９９７

］第

１９１

号文件通知批准，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本公司改制为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并在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２７９

，

８９９

，

３９２．４７

元， 其中：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投资

６１０

，

１０３

，

５４８．４１

元，占

４７．６７％

；山西省国资委投资

４４５

，

６２１

，

５７４．３０

元，占

３４．８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投资

１９２

，

６７４

，

２６９．７６

元，占

１５．０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投资

３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

２．４６％

。

３

、关联股权结构

三、关联交易标的

１

、项目基本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８

日，太原煤气化龙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公司”）成立，该公司主要为开发

龙泉煤矿设立。

龙泉井田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市娄烦县境内。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土资矿划字［

２００６

］

０８８

号批复以及国

土资源部国土资矿函 ［

２０１０

］

４７

号 《关于延续龙泉矿区划定矿区范围预留区的函》， 龙泉井田面积为

１６．０６０２ｋｍ２

。

井田内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系下统山西组和石炭系上统太原组， 共含煤

１０

层， 煤系地层总厚度

１６８．００ｍ

，煤层平均总厚

２１．９７ｍ

，含煤系数

１３．１％

。 主要可采煤层总厚

１９．２５ｍ

，可采含煤系数为

１１．５％

。

矿井设计储量为

４９５．８１Ｍｔ

，可采储量为

３３８．７１Ｍｔ

，生产能力为

５．０Ｍｔ／ａ

。

２

、现有股东情况

目前本公司持有龙泉公司

４２％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煤气化集团持有其

１８％

的股权，中煤能源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根据与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协议，本公司代为行使其表决权。本公司对该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有控制权，故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

３

、龙泉公司一年财务情况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７３５

，

７１０

，

６４２．６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５０

，

３６７

，

０２６．２５

总资产

８８６

，

０７７

，

６６８．８７

流动负债

９

，

４５２

，

６９６．２８

非流动负债

０

负债合计

９

，

４５２

，

６９６．２８

股东权益

８７６

，

６２４

，

９７２．５９

利润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５

，

０６７

，

６７５．５９

利润总额

－５

，

０６７

，

６７５．５９

净利润

－４

，

２６１

，

５２８．１４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５３５

，

６４３．５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３

，

３２５

，

３２４．０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４０５

，

１３９

，

０３２．４４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关联交易的目的

中国煤炭市场竞争激烈，煤炭行业的竞争来自多个方面，包括资源赋存、煤质、运输成本、煤炭生产能

力等。 目前，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煤炭资源储备相对不足，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特别是在山西省煤

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大背景、实现煤炭规模经营的政策导向下，公司现有的煤炭资源储量和产能显然已经

不能满足未来长远的发展。 因此，公司需要抓住资源整合契机，依托现有资源优势，快速增加煤炭资源储

量，扩大生产能力，实现规模效应，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本公司收入主要来自焦炭和煤炭业务，生产焦炭所需原材料主要为原煤和精煤，同时，公司原煤和精

煤除满足自用外，还对外销售，因此本公司对煤炭资源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公司为进一步提高主营业务盈

利能力，必须加大对煤矿的勘探和开发力度，以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本次募投项目龙泉煤

矿的建设对公司的意义重大，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煤炭产量，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２

、对公司的影响

龙泉煤矿预计将在

２０１２

年完全投产，设计产能为

５００

万吨

／

年，项目建成后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

在煤炭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通过推进龙泉项目建设，公司煤炭储备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提

升煤炭生产能力，保障下游产业煤炭稳定供应，并扩展公司的煤炭采掘业务。 未来几年，公司将逐步形成煤

焦并举，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在未来进一步提高行业竞争优势，以应对市场风险，提高盈利能力。

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与定价依据

本公司正在与龙泉公司的其他两个股东协商调整龙泉公司的股权比例， 并实现对龙泉公司的绝对控

股，具体的调整方式、股权比例、以及定价原则及定价依据，待签署相关协议并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提交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按照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进行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用于龙泉煤矿，将推进龙泉项目建设进度，增加公司的煤

炭资源储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

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

１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募集资金可行性分析报告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八日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编制了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０

］

４７

号文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采用向法人配售和向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对

证券投资基金配售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开发行股票的

２０％

；对战略投资者和一般法人配售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公

开发行股票的

４０％

；对一般投资者上网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开发行股票的

４０％

。 本次发行股票每股面值

一元，发行价格

４．６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６７

，

３０３．００

万元，均为货币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全部到位，并经山西晋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０

］晋元师股验字第

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为存放前次募集资金在中国建设银行万柏林支行开设了专项账户，银行账号

为

１４００１８３５３０８０５００１５０５６

。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投资项目

由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实施；公司根据项目管理制度，对资金应用、项目进度、项目工程质量等进行监督检

查，并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后对投资项目跟踪进行投资效果评估；公司总经理及分管经理对项目建设进行

检查、督促，及时掌握项目情况；公司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即为上市时的募集资金，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存在变更

情况，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变更均经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变更程序合法。

（一） 募集资金时承诺投资项目和实际投资项目见下表：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变更后计划

投资额

实际投资额

名称 金额

太原城市煤气工程气

源厂

４９

，

０８６

与承诺投入相同

２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收购集团公司炉峪口

煤矿

１０

，

７１７

与承诺投入相同

１０

，

７１７ １０

，

７１７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

５００

与承诺投入相同

７

，

５００ ７

，

５００

设立深圳市神州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２

，

８００

参股太原市东盛焦化煤气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参股中煤焦炭化产品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５０ ９５０

收购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离石煤矿

６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扩建离石煤矿

４

，

４８８ ４

，

４８８

收购集团公司东河煤矿

６

，

８４８ ６

，

８４８

合 计

６７

，

３０３

合 计

６７

，

３０３ ６７

，

３０３

（二）前次募集资金共投资以下项目：

１

、投资太原城市煤气工程气源厂项目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该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实现利润总额

２３

，

２４０．５３

万元；

２

、收购集团公司炉峪口煤矿

１０

，

７１７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该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实现

利润总额

９９

，

４９４．４０

万元；

３

、收购集团公司东河煤矿

６

，

８４８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该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已实现利润总额

４２

，

７８９．２２

万元；

４

、收购山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离石煤矿

６

，

０００

万元，扩建离石煤矿

４

，

４８８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该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实现投资收益

４９

，

１３０．７９

万元；

５

、投资深圳市神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２

，

８００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１

年，该项目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已实现投资收益

－８９１．３５

万元；

６

、参股太原市东盛焦化煤气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该项目已于

２００４

年撤并，实

现投资收益

５３０

万元；

７

、参股中煤焦炭化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９５０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２

年，该项目已于

２００６

年撤并，实现

投资收益

９２０．７５

万元；

８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７

，

５００

万元，投资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对照检查，

认为前次股份已募足，募集资金足额到位，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发展战略，募集资金存在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变更均经董事会、股东大会通过，变更程序合法，实际使用情况同公司变更承诺投资

项目所披露的信息内容一致，基本实现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目的。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６９

股票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本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票为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系公司三家

发起人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宝钢集团和中国中化集团分别持有的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合计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及该三家发起人股东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２７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前，公司三家发起人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宝钢集团和中国中化集团

分别持有公司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该三家发起人股东承诺：自公司工商登记日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在公司工商登记日向其发行的全部普通股。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三家发起人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宝钢集团和

中国中化集团，分别将所持本公司的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并承继其禁售期义务。 至此，公司三家发起人股东分别持有公司

３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合计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上述公司三家发起人股东承诺及相关规定， 本次公司三家发起人股东所持股票及其划转股票合

计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上市流通。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表。

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变动后

（

股

）

一

、

有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９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１５

，

７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５

，

７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其他三家发起人股东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

、

无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

、

总股本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且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份减持情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黄迪先生的

通知，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２

月

８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股份共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０％

，成交均价为

１４．７９

元，成交金额为

５８０７．６７８４

万元。

二、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黄迪先生持有公司

７

，

８５０

，

８８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１９％

。 本次减持后，黄迪先生持有公

司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６０％

。

三、其他事项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黄迪先生已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３

、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３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市公司名称：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广陆数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姓名：黄迪

通讯地址：桂林高新区五号区空明西路

１１

号

邮政编码：

５４１００４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桂林广陆数

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在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黄迪先生

广陆数测

、

发行人 指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

１２

月

８

日黄迪先生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广陆数测

４．６０％

的股份的权益变

动行为

（

中国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

（

书

）

指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姓名（包括曾用名）：黄迪

（二）性别：男

（三）国籍：中国

（四）通讯地址：桂林高新区五号区空明西路

１１

号

（五）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

仲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情况：

黄迪先生除持有广陆数测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外，未持有、控制其它任何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

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权益变动的目的：黄迪先生是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而减持。

本次减持后，黄迪先生在未来

１２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拥有的广陆数测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２

月

８

日，黄迪先生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广陆数测股

份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占广陆数测股份总数的

４．６０％

，其持有广陆数测的股份比例减至

５％

以下。

此次权益变动完成前，黄迪先生持有广陆数测股份

７

，

８５０

，

８８０

股，占广陆数测总股本的

９．１９％

。 此次

权益变动完成后，黄迪先生持有广陆数测股份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占广陆数测总股本的

４．６０％

。

二、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减少

（

股

）

本次变动后

黄迪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７

，

８５０

，

８８０ ９．１９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４．６０％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４．６０％

黄迪先生拥有权益的广陆数测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广陆数测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黄迪先生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广陆数测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数量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１ ２０１０．１２．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７ － －

２ ２０１０．１２．７ １４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５ － －

３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１３２５４４０ １４．８５ － －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黄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黄迪先生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广陆数测办公地点。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股票简称 广陆数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黄迪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无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执行法院裁定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继承

□

间接方式转让

□

赠与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７

，

８５０

，

８８０

股

持股比例

：

９．１９％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 变动比例

：

４．６０％

变动后持股数量

：

３

，

９２５

，

４４０

股 持股比例

：

４．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１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是或否

”

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

“

否

”

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

２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

“

无

”

填写核对情况

；

３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４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

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签字

）：

黄迪

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公告编号：

2010-024

关于对

2008

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论

和处理决定的整改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会计信

息质量检查结论和处理决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我司对《通知》中所述事项进行了认真整改，现将

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通知》检查结论中所述（一）收入核算问题、（二）成本费用核算问题、（三）负债核算问题、（四）

资产核算问题、（五）财务报表编制及披露问题，我司已按照《通知》意见对相关核算及信息披露进行了修

正，并于

2009

年

12

月

22

日披露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溯调整相关账务和会计报

表的公告》以及修正后的

2008

年度报告。

二、关于《通知》检查结论中所述广东省高速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东省佛开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应补缴的税款，各公司已于限定日期进行了申报、缴纳。

三、关于《通知》检查结论中所述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问题，我司已加强各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及会计基

础工作管理，组织财务人员重新认真学习《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现金管理条例》等财务法规，召

开专题会议布置对往来账款的清理工作，制定清理计划，并已完成清查工作。

四、关于《通知》检查结论中所述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开公司）遗失会计资料问

题及以假发票报账问题处以的罚款

2

万元，佛开公司已进行缴纳。我司已要求佛开公司加强对报销发票真

实性审核的力度，组织财务人员学习甄别发票真假，并责成佛开公司对会计档案进行全面整理，要求佛开

公司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对会计档案的保管工作，以杜绝今后类似情况的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0-02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技改财政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根据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预拨

2009

年第三批工业转型升级（技术

改造）财政专项资金的通知》（浙财企字

[2009]347

号），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收到财政专项资金

375

万元。

二、根据瑞安市财政局《关于拨付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等

64

户企业技改财政补助资金的通

知》（瑞财企

[2010]69

号），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收到技改项目财政补助资金

565.57

万元。

以上两项财政补助资金共计

940.57

万元，记入公司本期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9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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